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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声 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作为 2023 年杭

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

称“23 新锦债 01”、“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按照主

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财通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财通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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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强

注册资本 38,00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09年10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5694589138A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九州街88号天目医

药港医药产业孵化园A座8-9层

邮政编码 311300

所属行业 商业服务业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职位 陈鸿 董事

电话 0571-61069005

传真 0571-61069005

电子邮箱 292307025@qq.com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与管理；土地整理、开

发；企业管理咨询；旅游开发；卫生、医疗健康

产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股权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00%股权，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持有杭州市

临安区国有股权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资产管

理服务中心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23 年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23 新锦债 01/23 新锦 01

3、债券代码：2380085.IB/184751.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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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5、债券余额：人民币 10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个计息

年度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票面利率：3.39%

8、起息日：2023 年 3 月 28 日

9、回售日：2026 年 3 月 28 日

10、到期日：2030 年 3 月 28 日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度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主承销商和债权代理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股权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5、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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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目前，23 新锦

债 01、23 新锦 01 已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为 7 年期，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完成发行，截至本报告

出具日已按期付息。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23 新锦债 01”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拟募集资金总

额为不超过 10 亿元，其中 4.02 亿元用于临政工出【2020】32 号天目

医药港锦南小微企业园一期（临安区天目医药港 ZX11-H-05 地块）

项目，1.52 亿元用于临政工出【2021】1 号年产 1 万吨山核桃加工工

厂项目，0.46 亿元用于临政储出【2020】9 号地块（锦南新城人才租

赁用房项目），4.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已使用募集资金 9.86 亿元，

其中 3.96 亿元用于临政工出【2020】32 号天目医药港锦南小微企业

园一期（临安区天目医药港 ZX11-H-05 地块）项目，1.52 亿元用于

临政工出【2021】1 号年产 1 万吨山核桃加工工厂项目，0.46 亿元用

于临政储出【2020】9 号地块（锦南新城人才租赁用房项目），3.92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3 新锦债 01”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

与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及使用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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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 行 人 与 本 期 债 券 相 关 的 信 息 均 在 中 国 债 券 信 息 网

（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2024 年度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序号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1 2024-03-20 2023 年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第一期）2024 年付息公告

2 2024-04-17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变更的公告

3 2024-04-22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报告

4 2024-04-30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

度报告（2023 年）

5 2024-04-30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审计

报告

6 2024-06-29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公开发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7 2024-08-30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

期报告（2024 年）

8 2024-08-30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

度财务报表及附注

9 2024-11-21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主

动评级报告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 2024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

诚审字[2025]310Z0159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

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4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资产负债结构以及偿债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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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末 2023年末

资产总计 3,754,690.77 3,540,814.41

其中：流动资产 3,192,474.11 3,157,939.09

其中：存货 2,677,766.17 2,726,141.29

非流动资产 562,216.66 382,875.32

负债合计 2,274,439.50 2,058,760.45

其中：流动负债 791,368.60 892,402.19

非流动负债 1,483,070.89 1,166,358.26

股东权益合计 1,480,251.27 1,482,053.96

流动比率（倍） 4.03 3.54

速动比率（倍） 0.65 0.48

资产负债率 60.58% 58.14%

2024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3,754,690.77 万元，较 2023 年末增

加 213,876.36 万元。发行人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2024 年末，发行

人流动资产 3,192,474.11 万元，占资产的 85.03%，较 2023 年末增加

34,535.02 万元。2024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资产 562,216.66 万元，占

资产的 14.97%，较 2023 年末增加 179,341.34 万元。

2024 年末，发行人负债合计 2,274,439.50 万元，较 2023 年末增

加 215,679.05 万元。发行人负债以非流动负债为主，2024 年末，发

行人非流动负债 1,483,070.89 万元，占负债的 65.21%，较 2023 年末

增加 316,712.63 万元。2024 年末，发行人流动负债 791,368.60 万元，

占负债的 34.79，较 2023 年末减少 101,033.59 万元。

2024 年末，发行人流动、速动比率分别为 4.03 倍、0.65 倍，流

动比率较高，但速动比率较低，主要系发行人存货占流动资产比重较

大所致；2024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60.58%，较 2023 年末有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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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总体处于同行业正常水平。

总体来看，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偿债能力指标处于合

理水平，具有一定偿债能力。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分析

单位：万元

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是土地开发、房屋销售、物资贸易、租赁服

务等业务收入。2024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74,054.80 万元，较 2023

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发行人 2024 年房屋销售、商品销售规模较

2023 年下降所致。2024 年，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48.89 万元，较 2023 年下降 64.39%，主要系发行人营业收入下降

使得净利润同步下降所致。

2024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2,271.50 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3 年有所上升。2024 年，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5,483.10 万元，较 2023 年有所下降。2024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855.07 万元，较 2023

年有所下降。

（三）担保人情况

项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74,054.80 128,395.44

营业成本 63,311.12 107,079.32

利润总额 5,559.41 13,020.57

净利润 4,280.67 11,005.4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48.89 10,24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271.50 -477,809.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483.10 -64,399.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855.07 715,4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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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名称：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股权控股有限公司

最新评级：2024 年 7 月 17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给予担保人 AA+评级，展望稳定。

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 2024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

审字[2025]310Z0249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

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担保人

2024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末/度 2023年末/度

资产总计 18,542,609.13 16,841,819.11

股东权益合计 5,760,695.31 5,616,157.50

资产负债率 68.93% 66.65%

营业收入 425,713.74 506,064.85

营业利润 31,535.18 31,181.45

利润总额 24,632.34 30,837.99

净利润 11,240.70 33,53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9,880.04 -1,399,296.98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4 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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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财通证券作为“23 新锦债 01/23 新锦 01”的债权代理人，后续将密

切关注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及与发行人签订的《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

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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